
申请课程替代、免修、成绩认定操作流程

一、课程替代

1.登录网上办事大厅，进入教学综合信息服务平台；

2.点击左上角【报名申请】|【校内课程替代申请】

3.点击右上角【申请】

4.点击【申请】后，进入申请界面，根据课程替换附件进行课程替

换操作，选择替代课程与被替代课程（课程替换不能批量申请，每次

申请仅限一门课。申请多门课程替换的，需要多次操作）。课程代码

相同的课程，不用申请课程替代。

5.被替代课程只能是“学生学业情况查询”主修列表里，修读状态为

“未修”或“未通过”的课程。

6.填写替代说明，点击【确定】按钮，可完成对校内课程替代的申请。



替换说明请参照填写：“因转专业（留级、复学）”申请课程替换，请

根据本人实际情况填写。

5.申请完成后，可查看审批情况。

6.无机化学 A（3 学分）和无机化学实验 A（2 学分）替换成基础化学

（5 学分），或有机化学（3 学分）和有机化学实验（2 学分）替换

成有机化学（5学分）等需要由两门课程成绩替换为一门课程成绩的

情况，只能通过成绩认定来申请办理，操作流程见“三、成绩认定”



二、课程免修

1.登录网上办事大厅，进入教学综合信息服务平台；

2.点击左上角【报名申请】|【教学项目报名】

3.点击界面右方已修免修“报名”

4.仔细阅读报名说明，点击“确定”

5.选择需要免修的课程，在课程名称前的方框内打√，填写原因，添

加可以佐证的附件（成绩单或成绩截屏，非必填项），点击“提交申

请”。



6.已报名成功的课程会显示在教学项目报名最下方，如需退报免修，

可在免修报名时间内点“退报”

7.只有已通过且符合免修申请条件的课程，才可以申请课程免修。“学

生学业情况查询”主修列表里，修读状态为“未修”或“未通过”且

符合课程替换或课程认定申请条件的课程，需要先进行课程替换或者

课程认定，审核通过后，才可以申请课程免修。



三、成绩认定

1.登录网上办事大厅，进入教学综合信息服务平台；

2.点击左上角【报名申请】|【学生成绩学分认定申请】

3.进入学生成绩学分认定申请页面，点击右上角的【申请】按钮，进

入申请界面，填写相关信息项，点击【确定】按钮，完成对学分认定

的申请，如下图：



附件：上传符合成绩认定申请条件成绩的证明材料；

备注：填写成绩认定申请理由；

添加校外课程：参照附件 2 填写；

选择校内课程：从教学执行计划课程中选择课程，如下图

4.确定后如下图所示，等待审核


